                                        编号               
上海市家政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

（意见征询稿）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
                                           合同编号：           
上海市家政服务合同

（2010版）
甲方（雇主）：                                                
乙方（家政服务机构）：                                        
丙方（家政服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内容与要求
1-1乙方向甲方推荐丙方，为甲方提供（请在□内√）：
□一般家务；□照料孕、产妇与新生儿；□照料老人；□护理家庭病人；□其他服务                                                 。
1-2服务要求：                                              。

第二条  服务地点：                                         。
第三条  服务方式与期限             

3-1服务方式（请在□内√）：□钟点制    □全日制   □住家制

3-2服务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服务时间：每                  ，      时至      时。

其中提供住家制或全日制家政服务的，甲方要给予丙方每周   天的休息时间。遇国家法定节假日需继续提供家政服务的，甲方与丙方协商确定服务报酬：                                                   。

第四条  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4-1甲方支付丙方服务报酬：人民币         元/   ，
支付方式：                                     。
4-2甲方支付乙方中介费：人民币              元，
支付方式：                                    。
4-3乙方服务管理费：人民币          元/月，由       方支付，

支付方式：                                    。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5-1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丙方的相关信息。
5-2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卫生部门指定体检单位的有效体检合格证明；甲方有特别要求的，丙方体检费用由甲方承担。

5-3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提供家政岗位培训及相关家政等级培训的证明。

5-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调换丙方：
（1）丙方有违法行为的；（2）丙方患有传染病或精神疾病的；（3）丙方有刁难、虐待甲方成员等严重影响甲方正常生活行为的。 
5-5甲方应在签订合同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如实填写家庭住址、居住条件、联系电话、服务内容以及家庭成员是否患有传染疾病、精神疾病等其他严重疾病。

5-6甲方应尊重丙方的劳动，对注意事项应予提醒，并妥善保管家中贵重物品。

5-7甲方为丙方提供安全、适当的工作环境和休憩条件，不得让丙方违规作业，不得虐待丙方，不得危害丙方人身安全。丙方在提供家政服务时发生意外事故的，甲方应及时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并通知乙方和有关部门。

5-8约定服务期满，甲方如需要继续服务的，应提前    天向乙方、丙方提出续约。
第六条  乙方权利义务

6-1乙方应对丙方身份进行核查验证，并保留相关有效证明的复印件。

6-2乙方应督促丙方办理健康体检并提供卫生部门指定体检单位的有效体检合格证明。

6-3乙方应对丙方提供必要的岗前培训，实行跟踪管理、监督指导，定期回访了解丙方的服务情况。

6-4对丙方的职业道德、工作技能、服务水平进行必要的培训管理教育，为丙方逐步建立个人职业信息档案。

6-5对于甲方或丙方的投诉、反映的情况，乙方有责任向甲方或丙方了解、核实情况，并作相应处理。
第七条  丙方权利义务

7-1丙方在服务期间，应注意安全，规范操作，增强防火、防盗、防触电、防煤气中毒等安全意识。
7-2丙方不得向他人泄露甲方的家庭成员情况、经济状况、工作或学习的地址、电话号码、住址、身份及隐私等家庭信息。

7-3丙方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合同约定的服务场所。

7-4工作时间，丙方不能提供服务的，应向甲方请假并取得同意。
第八条  保险及责任承担

8-1乙方应提醒甲方和丙方购买家政服务有关保险，并作详细介绍。
8-2经乙方推荐，甲方         （应填同意或不同意，打勾无效）委托乙方办理个人投保的家政服务责任保险。

保险公司及产品名称：                                      。

保险金额：人民币           元 ，保险费：人民币          元。
8-3经乙方推荐，丙方         （应填同意或不同意，打勾无效）委托乙方办理个人投保的家政人员意外综合保险。

保险公司及产品名称：                                      。

保险金额：人民币           元 ，保险费：人民币          元。

第九条 合同的解除
    甲、乙、丙三方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书面通知其他两方解除本合同：
（1）丙方、甲方及甲方家庭成员有恶性传染疾病或精神疾病而未如实告知的；

（2）甲方或丙方中，任意一方存在恶意刁难、虐待等严重损害另一方身心健康行为的。
（3）甲方有权合理选定乙方推荐的丙方，如需调换丙方，  累计调换    次甲方仍不满意的。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0-1甲方或丙方提前中止合同，提出方应按月报酬的    %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

10-2甲方逾期支付相关费用的，每天应按逾期支付费用的    % 向乙方或丙方支付违约金。
10-3甲方串通丙方脱离乙方管理、私签协议并接受服务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月服务管理费的     %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10-4其他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

第十二条  争议解决方式

三方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或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也可提请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不愿意仲裁而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请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将此仲裁条款划去）。
第十三条  附则

13-1本合同未尽事宜，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3-2本合同自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住所（址）：                                      邮编：         
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住所（址）：                                      邮编：         
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住所（址）：                                      邮编：         
签字/盖章：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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